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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『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

案）』內『北勢湖工業區』及『新明路工業區』工業區為

特定專用區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內湖區北勢湖及新明路周

邊地區（可申請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範圍及處理原則）細

部計畫及劃（訂）定都市更新地區暨更新計畫案」 

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5 日（三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會議地點：視訊會議 

主席：許阿雪委員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泰祺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本計畫案經討論，建議依以下幾點及本次市府所提調

整後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 本案第一類老舊聚落認定原則，依市府所提，比照 111

年 3 月 10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0 次會議研

議修正之南港產專區檢討後機制，取消土地細分、建

物老舊、住宅使用等 3 項認定標準，改採現況住宅使

用特徵認定，經本案劃入變更範圍之土地，皆認屬第

一類老舊聚落， 未來作住宅使用免依「都市計畫工業

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辦理回饋，惟通案仍應回饋 10%

公益設施，以符合公平性。 

(二) 本案主要計畫變更範圍及細部計畫擬定內容，採納綜

理表編號北勢-1、4、7、9及新明-5、6、8陳情意見，

調整如下： 

1. 綜理表編號北勢-1、4及新明-6，陳情基地未符合

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最小面積 500 平方公尺且不適

用危老改建規定，惟依檢討後認定標準確屬於老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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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落，建議依市府檢討結果納入主要計畫變更範圍，

但須自擬細部計畫、回饋 10%公益設施，並與市府

簽訂協議書後報內政部核定，以符合公平原則。 

2. 綜理表編號北勢-7、9，考量西湖段一小段 948 地

號土地係多人持有，建議依市府檢討結果將該地號

南側保留地空地納入主要計畫變更及細部計畫範

圍並劃定更新地區，惟請市府研提該等空地與北側

建物土地整體開發之相關規範。另 948 地號南側及

東側畸零土地(西湖段一小段 953-1、949-3 地號土

地)建議一併納入變更範圍，以利開發完整性。 

3. 綜理表編號新明-5、8，考量現況為住宅使用特徵，

建議依市府檢討結果，陳情地點及其周邊土地納入

主要計畫變更及細部計畫範圍並劃定更新地區。 

(三) 有關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申請容積移轉增加之容積應

回饋 50%容積樓地板面積之規定，依市府所提比照南

港產專區檢討後機制，修訂回歸依本市容積移轉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(四) 有關都市設計管制之退縮留設帶狀開放空間，除依公

展計畫書規定退縮並種植植栽外，請依委員意見納入

「並應考量相連基地人行通行空間系統之銜接」、「各

宗土地整併開發時，除沿街留設退縮開放空間外，宜

盡量集中留設綠地面積」等文字修正。 

二、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 通案：綜理表編號通案-1、2、3、4，依本次會議市府

回應。 

(二) 北勢湖工業區： 

1. 綜理表編號北勢-1、4，同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一之(二)

第 1 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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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綜理表編號北勢-7、9，有關空地納入變更範圍意

見，同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一之(二)第 2 點。 

3. 其餘綜理表編號北勢-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

11、12，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。 

(三) 新明路工業區： 

1. 綜理表編號新明-1、2、3、4、7，依本次會議市府

回應。 

2. 綜理表編號新明-5、8，同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一之

(二)第 3 點。 

3. 綜理表編號新明-6，同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一之(二)

第 1 點。 

散會（11 時 50 分） 

 
 


